
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4年度）

部门名称 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 荔莹洁 联系电话 18298861550

部门（单
位）
职能

部门（单位）职能依据

中共宁县委办公室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宁县新庄镇党政机构及事业单位机构设置、职能
配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宁办字[2020]122号）

部门（单位）职能: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以及县委、县政府关于基层管理和服务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

部门单位核心职能:

1.依法行政，主持镇政府全面工作，执行上级党委、政府和同级党委、人大代表大会决定、决议，并
报告政府工作。
2.制定镇政府各项工作，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目标管理，并组织实施。
3.负责执行镇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发展各项服务事业。
4.对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临时任务和本级政府各项中心工作，负责组织安排和实施等。

年度绩效目标
1.按照年初预算100%支付，确保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2.加强政务服务建设，保证全镇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
3.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各项临时任务和本级政府各项中心工作。

部门（单
位）

基本信息

直属单位（个），包括：

直属单位5个，包括：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公共事务服务中心、政务（便民）服务中心、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队。

直属单位一并纳入本表填报的预算绩效管理范围： 是

内设职能部门(个)，包括：

内设职能部门5个，包括：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办公室，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办公室，社会治
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人员情况

内容 行政在编20人，事业在编40人，事业编外30人，临时工1人。

人员编制数（人） 71

在职人员总数（人）91

预算情况
（万元）

按支出类型分 预算金额（万元） 按来源类型分 预算金额（万元）

基本支出

人员经费 1036.34 上级财政补助 0.00

公用经费 166.38 上级财政补助 0.00

合计 1202.71 本级财政安排 1272.71

项目支出

本级 70 其他资金 0.00

对下转移支付 0 收入预算合计 1272.71

合计 70 支出预算合计 1272.7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类型 指标值 度量单位指标值内容备注

部门管理

资金投入

结转结余变动率 ≤ 0 %

“三公经费”控制率 ≤ 100 %

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 ≤ 100 %

基本支出预算执行率 = 100 %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定性 规范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定性 健全

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规范性 定性 规范

人员管理 在职人员控制率 ≤ 100 %

重点工作管理 重点工作管理制度健全性 定性 健全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定性 规范

履职效果

部门履职目标
保障全镇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定性 保障

保障单位正常运转 定性 保障

部门效果目标 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有迅速 定性 迅速

社会影响 政府社会形象良好 定性 良好

服务对象满意度 干部群众满意度 ≥ 95 %

能力建设

长效管理 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定性 健全

人力资源建设 坚持德才兼备选人用人机制定性 合理

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规范 定性 规范



项目绩效目标表
（2024年度）

一级项目名称 2024年上级下达专项资金 二级项目名称 2024年基层政权建设项目

项目分类 3 其他项目 申报属性 001 新增项目

资金用途 4 基本建设 主管部门 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

项目开始日期 2024 项目完成日期 2025

基本情况

为确保正常工作和生活，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全面改善办公条件及机关整体面貌，现急需对办公楼及
机关院落进行维修改造，计划拆除并新做混凝土硬化1644.52平方米；拆除并新做混凝土散水182.3平
方米；拆除并新做混凝土台阶10.8平方米；服务所维修451.88平方米；司法所维修451.88平方米，并
配套实施室外排水工程。

项目立项必要
性

近年来，由于新庄镇人民政府新分配人员较多，机关基础设施年久失修，院落坑洼不平，经常性停电停
水，严重影响职工正常生活，为彻底改善机关办公条件，满足职工工作和生活需求，全力营造舒适、干
净、整洁的政府机关环境，全面提升政府机关风貌。

保障项目实施
的制度措施

《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财务管理制度》《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内
控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计划
计划拆除并新做混凝土硬化1644.52平方米；拆除并新做混凝土散水182.3平方米；拆除并新做混凝土
台阶10.8平方米；服务所维修451.88平方米；司法所维修451.88平方米，并配套实施室外排水工程。

组织实施单位 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

监督管理单位 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

项目实施单位 宁县新庄镇人民政府

政策依据
甘财预〔2023〕101号文件，关于新庄镇政府机关办公楼及院落维修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宁县住建
项发〔2023〕94号）

其他依据 新庄呈字〔2023〕88号

需要说明的其
他情况

预算安排70万元全部用于确保正常工作和生活，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全面改善办公条件及机关整体
面貌，对办公楼和机关院落进行维修改造费用。

年度绩效目标
目标1：改善办公条件，改善取暖设施，改变政府办公环境破旧的形象；
目标2：确保正常工作和生活，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为乡镇工作人员提高良好的办公环境；
目标3：提高服务群众能力，提升基层政权治理能力。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类型

目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值内容 备注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成本控制数 ≤ 70 万元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拆除并新做混凝土散水 ≥ 182.3 平方米

拆除并新做混凝土硬化院落 ≥ 1644.52 平方米

拆除并新做混凝土台阶 ≥ 10.8 平方米

维修服务所 ≥ 451.88 平方米

维修司法所 ≥ 451.88 平方米

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率 ≥ 95 %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率 定性 及时 按合同约定时限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改变政府办公形象，提高群众认可
度

定性 提高

提升基层政权治理能力 定性 提升

生态效益指标 办公环境明显改善、美好政府
形象

定性 美化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办事群众满意度 ≥ 90 %


